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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00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69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铝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中铝凯林铝业有限公司

拟以部分城市房屋资产及部分现金向中铝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增资。 

2.中铝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现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铝业公司的下属子公司，上

述交易构成交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已取得本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经本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葛红林、罗建川、刘才明回避表决，其

余董事参与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释义 

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语具有以下涵义： 

“本公司、中国铝业” 指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铝公司” 指中国铝业公司。 

“中铝置业” 指中铝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铝资产” 指中铝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中铝国贸” 指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凯林” 指上海中铝凯林铝业有限公司。 

“元” 指人民币元。 

二、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以及本公司战略布局，本公司拟清理盘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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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将部分城市房屋资产统一交由中铝置业管理，

借助中铝置业在不动产经营管理方面的专业经验，为公司发展创造持续收益。本

公司及中铝国贸、上海凯林拟分别以前述城市房屋资产及部分现金向中铝置业增

资。其中，本公司拟以房屋资产按评估价值人民币 5.91亿元和现金人民币 6.46

亿元向中铝置业增资，获得中铝置业 21.73%的股权。中铝国贸拟以房屋资产按

评估价值人民币 0.72亿元和现金人民币 0.40亿元向中铝置业增资，获得中铝置

业 1.97%的股权。上海凯林拟以房屋资产按评估价值人民币 0.14 亿元和现金人

民币 0.10亿元向中铝置业增资，获得中铝置业 0.42%的股权。 

上述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及子公司中铝国贸、上海凯林合计持有中铝置业

24.12%的股权。 

（二）履行程序的情况 

1、2015年 11月 13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以部分城市房屋资产及部分现金向中铝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同中铝国贸、上海凯林以城市房屋资产及部分现金

向中铝置业增资。关联董事葛红林、罗建川、刘才明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审议通

过本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2、中铝资产是中铝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铝资产持有中铝置业 100%股权，

上述交易构成交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中铝国贸基本情况 

中铝国贸成立于 2001 年，是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15 层；法定代表人刘祥民；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0 万元；

主要从事有色金属及矿产品贸易等业务。 

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中铝国贸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资产总额：

人民币 2,103,397.63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385,659.74万元；营业收入：人

民币 11,010,799.58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50,136.27万元。 

2.上海凯林基本情况 

上海凯林成立于 2002年，是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杨东路 6号；

法定代表人何怀兴；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主要从事有色金属及矿产品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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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等业务。 

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上海凯林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资产总额：

人民币 73,711.09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11,374.91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

1,238,017万元；净亏损：人民币 1,023.77万元。 

四、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铝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 93,313 万元； 

3．法定代表人：吴茂森； 

4．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62号 19层南区； 

5．经营范围：餐饮；宾馆（住宿）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装潢；建筑材料

及有色金属产品销售；实业投资；焦炭、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

电、机械、电器产品及备件的销售；停车场的管理；房屋租赁等。 

6．股权结构：中铝资产是中铝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铝资产持有中铝置业

100%股权。 

7．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153,870.30 万元，负债总

额：人民币 27,474.07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126,396.23 万元。2014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4,534.32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6,094.58 万元。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  2015年 11 月 13日 

投资金额： 本公司拟以房屋资产按评估价值人民币 5.91 亿元和现金人

民币 6.46 亿元向中铝置业增资，获得中铝置业 21.73%的股

权；中铝国贸拟以房屋资产按评估价值人民币 0.72 亿元和

现金人民币 0.40亿元向中铝置业增资，获得中铝置业 1.97%

的股权；上海凯林拟以房屋资产按评估价值人民币 0.14 亿

元和现金人民币 0.10 亿元向中铝置业增资，获得中铝置业

0.42%的股权。 

投资款缴纳： 自本协议正式生效之日起第二个工作日，各方应将本次增资

涉及的实物资产权利交付目标公司；同时，各增资方将本次

增资涉及的现金足额转入目标公司账户；本协议正式生效之

后，各方逐步完成本次增资涉及的实物资产的产权变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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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协议生效： 
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时生效：1）本协议经各方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2）本协议经

各方履行完毕内部审批程序。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有利于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以及本公司战略布局，盘活经

济效益低下的房屋资产，提供资产使用效率。 

2.公司以后年度可以按持股比例持续享有中铝置业的经营收益。 

3.公司电解铝区域转移后，可以借助中铝置业的平台对剩余物业资产进行盘

活开发。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改善负债结构，有利于

公司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整体利益；本次关联交易均属于

公司按正常商业条款而进行的交易，体现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1月 13日 


